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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5198 证券简称：安德利 公告编号：2026-025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意向性约定。项

目受政策、市场等多方因素影响，本次交易目前仍处于前期尽职调查阶段，与标的公司

各方股东还处于沟通过程中，后续交易仍需各方履行各自内部审批程序，涉及本次收购

的具体事宜包括交易金额、交易方案等，将由各方根据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结果等进

一步协商谈判，后续能否顺利推进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总对价初步预计为 6-8 亿元人民币，具体以最终评估值为准，本次交易

初步预计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本次交易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交易尚在推进中，受资本市场环境、行业及经营形势等多重因素影响，交易各

方相关决策均可能发生变动，本次交易存在暂停、中止或终止的风险，最终能否顺利实

施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实施尚需取得标的公司股东放弃优先受让

权、共同出售权等特殊权利的书面确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收购整合风险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未涉及集成电路电子信息互连材料相关行业领域经验，无相关行

业领域的人才、技术、客户及供应商储备，如后续推进本次交易将存在整合管理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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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

3、财务与现金流风险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额资产余额为人民币 7.17

亿元，公司本次交易资金通过自有、自筹等方式解决，短期内会对公司产生一定资金压

力。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15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

议案》，就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的方式收购宁波甬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甬强

科技”）股东 JIANGQI HE、QIANG YUAN、宁波源路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部分

股权。JIANGQI HE、QIANG YUAN、宁波源路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意配合公司

与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沟通股权转让事宜，最终实现收购标的公司控制权的目的。收购标

的公司控制权作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JIANGQI HE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启舵路 168 号

主要就职单位：宁波甬强科技有限公司

2、QIANG YUAN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启舵路 168 号

主要就职单位：宁波甬强科技有限公司

3、宁波源路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0MA2GWDJX6L

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16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启舵路 168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JIANGQI HE

出资额：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集成电路设计；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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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批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交易对方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与公司及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对方履约能力正常。公司与

交易对方最近三年未发生类似交易。

（二）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宁波甬强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06MA2GWFAH3N

成立时间：2019 年 12 月 18 日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柴桥街道启舵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JIANGQI HE

注册资本：1,396.559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开发(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进出口代理(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

准)。

主营业务：专业从事集成电路电子信息互连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标的公司股权架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公司各股东具体持股金额及持股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JIANGQI HE 255 18.2592%

2 QIANG YUAN 250 17.9011%

3 孙行宇 150 10.7407%

https://www.qcc.com/pl/pr335a69b44119cd2dbae8e44eba40a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6ae6959e1ed0876a7182f97efcc9a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3dcbd66b604f0a9b5539528a6cec56.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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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宁波源路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 6.8024%

5 宁波瀚海乾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6.9231 5.5080%

6 浙江润禾控股有限公司 50 3.5802%

7 宁波微科控股有限公司 50 3.5802%

8 蓉创（淄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8644 3.3557%

9 宁波英华瀚鼎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1538 3.3048%

10 朱思哲 45 3.2222%

11 成都量子聚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4915 2.6846%

12 海宁君马新材料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179 2.0177%

13 成都励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4826 1.6815%

14 福建劲邦晋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4825 1.6815%

15 丽水毓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4196 1.4621%

16 宁波市北仑永辉模具有限公司 20 1.4321%

17 宁波源星雄控股有限公司 20 1.4321%

18 克拉玛依云泽集成电路产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18.786 1.3452%

19 苏州沃赋睿鑫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786 1.3452%

20 兴森股权投资（广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3147 1.0966%

21 杨登 15 1.0741%

22 唐晓煜 15 1.0741%

23 陈勤 15 1.0741%

24 嘉兴嘉创昊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895 1.0089%

25 宁波蓝郡至达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1.2716 0.8071%

26
徐州盛芯半导体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10.2098 0.7311%

27 吴继勇 10 0.7160%

28 胡天瑜 10 0.7160%

29 新余森泽并购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1049 0.3655%

合计 1,396.559 100.0000%

3、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JIANGQI HE 和 QIANG YUAN 为一致行动人，两人合计持有甬强

科技 36.16%的股权，JIANGQI HE 通过宁波源路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控制

甬强科技 6.80%的股权，JIANGQI HE 和 QIANG YUAN 合计控制甬强科技 42.96%的股权，

为甬强科技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4、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情况

除丽水毓甬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的标的公司 1.46%股权因司法冻结

外，标的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5、标的公司主营业务及产品

https://www.qcc.com/firm/c996ec24f26261a34375dd1777b3bc7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bc76adbe153ddcea1701cf024f7a24e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10ac6ff16816f2aaba2314d7119b0e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58253b67b023d33418e7ce5cef7c05f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a6a5072e4e9c4795dc5f2d4adb996009.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827ceb2a25d69936c0c209e5a3620c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41a3e103b744e67c97dbd9eb20217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b929880de931dda810e0968c69e27802.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056123bb0c79766e3e0039f3f373696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211c24b969e7da894c952adcb68614c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3e79f49b00cd6afc779f4dd69e5802c5.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26c1d2739385cb8cb94d794fca143f0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6f5946e4cc95e898ecd60399ec92319c.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6448495ddbdfc90fb13e58b69ac1a7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f041e9369a049630773fd78f29bb433b.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430ee62a0857b414dec8d7f09d5f8854.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054d4518d6a2fce75c2d29f15974ee2d.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c34acaf2071ce8c51970540f19dc8e.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cd6fadd687393eef9cfa4582b933db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c52e725524972034d96ffcf18ef2517.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8330051869f4fd49e953c5f1ceb5cf2f.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1c5b435f75d950fefa11390214cf0a86.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f550afe854e9f5c3a5c3586f4709be9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f550afe854e9f5c3a5c3586f4709be90.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3c4428349c9c5fd04f9b9b7dd7c0f13.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pl/pr05b72af79ee8acbd93b97184f59221.html?source=export
https://www.qcc.com/firm/929aac763a9b842f9859d3b1d59996d0.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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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营业务

标的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集成电路电子信息互连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

企业。标的公司在宁波市北仑区集成电路产业集聚基地建有年产 1,000 万平方米的高速

高频和 BT 类基板电子信息互连材料的产能，标的公司形成了从设计、封装、系统、基

板材料的闭环生态体系，直接客户包括胜宏科技、深南电路、沪士电子、生益电子、方

正科技、广合科技、兴森科技、越亚半导体等，终端客户包括浪潮信息、中科曙光、新

华三、中际旭创等客户。

（2）主要产品

标的公司主要产品为电子信息互连材料，包括覆铜板和半固化片，覆铜板是一种将

电子玻纤布或其他增强材料用树脂浸渍，一面或两面用铜箔覆盖，再经过热压而制作成

的一种板状材料，具有介电性能及机械性能好等特点。与之相辅相成的半固化片则是覆

铜板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半成品，由树脂与增强材料通过专业工艺复合而成。

电子信息互连材料是制作印制电路板的核心材料，印制电路板作为电子元器件电气

连接的载体，是现代电子信息产品中的重要部件。

6、标的公司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6年 3月 31日/2026年

1-3 月

2025年 12 月 31日/2025 年度

资产总额 62,490.86 64,594.04

应收账款 13,753.35 15,564.04

负债总额 41,263.62 43,654.52

净资产 21,227.23 20,939.52

营业收入 4,324.25 22,401.52

营业利润 225.96 -6,693.15

净利润 192.71 -6,695.81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92.08 -5,23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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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15 日与 JIANGQI HE、QIANG YUAN、宁波源路载科技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及标的公司甬强科技在中国山东省烟台市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四）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对外投资

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及现阶段掌握的资料，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预计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的事项无须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各方

受让方、甲方：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一：JIANGQI HE

乙方二：QIANG YUAN

乙方三：宁波源路载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标的公司：宁波甬强科技有限公司

本协议项下，乙方一、乙方二、乙方三合称“乙方”，甲方、乙方和标的公司合称

“各方”、单称“一方”。本协议各方经过友好协商，就甲方收购标的公司控制权事宜，

达成以下协议：

（二）本次交易

各方同意，在遵守本协议各项条款和条件的前提下，本次交易由甲方按照本协议之

约定受让乙方或其它投资人（如有）（以下简称“转让方”）持有的部分股权。乙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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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配合甲方与标的公司其他股东沟通股权转让事宜，最终实现甲方收购标的公司控制权

的目的，收购标的公司控制权作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转让方拟转让标的公司股份的

具体数量、比例将由甲方与各方签订正式收购协议予以确定。

（三）交易对价及支付方式

本次控制权交易总对价初步预计约为人民币 6-8 亿元，标的资产的最终交易对价及

支付方式将以受让方聘请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基础，

经各方充分协商确定后签订正式收购协议对最终交易对价和支付方式进行确认。

（四）交割与资金共管

各方确认，各方应当于正式收购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完成交割，但交割应当以

下列交割先决条件的满足为前提：

1、甲方已就本次交易完成了对标的公司财务、业务和法律等方面的尽职调查，尽

职调查结果令甲方满意；

2、各方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所有声明和保证在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交割日止的

期间内均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假陈述或重大误导；

3、本协议约定的各方应在交割日之前遵守和履行的承诺和义务均已得到遵守和履

行，且并未违反本协议的任何规定；

4、自本协议签署日起至交割日止，并未发生任何将会或可能会对本次交易产生任

何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事件或情形；

5、受让方、转让方、标的公司均已就本次交易履行完备的内部决策程序（如需）；

6、以及其他在签署正式交易协议时双方确定的先决条件。

保证金与共管账户：

1、本协议签署后 2 日内，受让方应向甲乙双方共同指定的银行共管账户支付人民

币 4,500 万元（大写：肆仟伍佰万元整）作为收购保证金。

2、该共管账户由受让方和乙方一各自持有一个银行账户的 U 盾，共管账户的资金

动用需经甲乙双方共同书面确认。在正式收购协议签署并生效且受让方支付首期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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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账户向受让方返还 4,500 万元保证金（含相应利息，下同）。

3、除各方协商一致或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不得无故单方面终止本次交易。

若因甲方无故终止本次交易，则其支付的 4,500 万元保证金归乙方所有。若乙方或标的

公司无故单方终止本次交易，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4,500 万元，并由共管账户向受

让方返还 4,500 万元保证金。若因不可抗力或其他非甲乙双方过错的事项导致无法完成

本次交易，共管账户向受让方返还 4,500 万元保证金且各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五）声明、保证及承诺

转让方在此向受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如下：

1、交割日前，其作为转让方具有完全的权利、权力及能力订立本协议，本协议一

经生效即对该转让方构成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2、交割日前，其作为转让方对标的股权具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有权签署本协

议并转让该等股权或与其相关的任何权利和利益，不存在司法冻结或为任何其他第三方

设定质押、抵押或其他承诺致使转让方无法将本协议所述标的股权转让予受让方的限制

情形，亦不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争议、行政处罚、诉讼、仲裁或权利

主张致使转让方无法将本协议所述标的股权转让予受让方的限制情形；受让方于交割日

将享有作为标的股权的所有权人依法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依法占有、使用、

收益和处分标的股权的权利）。

3、交割日前，其作为转让方对标的股权的权利的行使没有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在先

权利，并无任何第三方提出关于标的股权侵犯其合法权益的任何相关权利主张或要求；

于标的股权交割完成后，受让方对标的股权的权利的合法行使亦不会因转让方在交割日

前的持股情况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在先合法权益。

标的公司在此向受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本协议成立后，标的公司应尽合理商业

努力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按照监管机构要求签署相关承诺文件或配合相关专项补充核

查工作。

受让方向转让方声明、保证及承诺如下：

1、受让方具备受让标的股权的资格且具有完全的权利、权力及能力订立本协议，

并具备相应的履约能力，本协议一经生效即对受让方构成合法、有效的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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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让方签署本协议并受让转让方持有的标的股权没有违反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所有法律文件的任何规定。

3、受让方将按照本协议和正式收购协议的约定向转让方及时、足额支付交易对价。

4、受让方将积极配合、协助转让方及标的公司办理标的股权的交割手续。

（六）排他性

乙方承诺，本协议生效后 4个月内，不得直接或间接与任何第三方就与本协议所述

的交易相同或类似的事项或者就与本协议所述交易相矛盾的任何其他交易进行接触、商

谈、磋商或签署任何协议或安排。如有违反，乙方应向甲方赔偿 4,500 万元的违约金。

（七）税费承担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各方因履行本协议而应缴纳的任何税项或费用，应由各方依照

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各自承担。

（八）协议的生效、变更与终止

1、本协议自各方亲自签字（若为自然人）或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授权代

表/委派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若为境内法人或合伙企业）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经各方协商一致可进行变更。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需经各方同意并以

签署书面文件的形式作出，否则，对其他方均不具有约束力。

3、除非本协议另有约定或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本协议各方有权在下述条件之

一达成时解除本协议，本协议解除后，不影响守约方按照本协议之约定追究违约方之违

约责任：

3.1 本协议生效后 4个月内各方未达成正式收购协议。

3.2 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

3.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本协议各方实质性违反本协议义务，导致本协议各方本

次交易目的无法实现的，则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并终止本次交易。

3.4 其他根据本协议约定或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能够解除本协议的情形。

4、若本协议部分解除的，其他未受影响的各方应继续履行本协议项下有关该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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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并且如受让方针对未满足交割先决条件之转让方依据本协议之约定解除本协议，

该等解除的效力不及于其他转让方与受让方、标的公司等各方之间的约定。

（九）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能按本协议的约定履行其义务，所作的任何承诺与保证

存在重大遗漏、失实或误导，或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任何声明、承诺及保证，则构成对本

协议的违约。除本协议另有约定以外，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造成守约方的全部直接

经济损失以及为避免该等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办公费、交通费、住宿

费、通讯费以及律师费等）（以下简称“全部直接经济损失”）。

（十）法律适用和争议解决

1、本协议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及其争议的解决，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

2、各方同意，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纠纷、索赔，包括

本协议的存在、效力、解释、履行、违反或终止，或因本协议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非

合同性争议均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为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意向性约定。项目

受政策、市场等多方因素影响，本次交易目前仍处于前期尽职调查阶段，与标的公司各

方股东还处于沟通过程中，后续交易仍需各方履行各自内部审批程序，涉及本次收购的

具体事宜包括交易金额、交易方案等，将由各方根据尽职调查、审计及评估结果等进一

步协商谈判，后续能否顺利推进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仅为各方的意向性合作文件，尚需取得标的公司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

共同出售权等特殊权利的书面确认，具体实施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长期经营的影响将

视后续具体合作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本次交易存在重大不确定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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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尚在推进中，受资本市场环境、行业及经营形势等多重因素影响，交易各

方相关决策均可能发生变动，本次交易存在暂停、中止或终止的风险，最终能否顺利实

施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实施尚需取得标的公司股东放弃优先受让

权、共同出售权等特殊权利的书面确认，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

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收购整合风险

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未涉及集成电路电子信息互连材料相关行业领域经验，无相关行

业领域的人才、技术、客户及供应商储备，如后续推进本次交易将存在整合管理方面的

风险。

3、财务与现金流风险

截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账面货币资金及交易性金额资产余额为人民币 7.17

亿元，公司本次交易资金通过自有、自筹等方式解决，短期内会对公司产生一定资金压

力。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经营范围发生变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烟台北方安德利果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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